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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

第 一 條

第二條

第三條

總則

本基金會定名為「財團法人台

團法人法、民法、臺北市財圄｀

本會以推動客家文化研究及客家事務為宗旨。

本會辦理下列業務：
一 推展客家語言。
二 獎助客家學術研究及媒體客家專題節目之製作。
三 獎助客家藝文、歌謠創作及通俗讀物之編纂。
四 舉辦各類客家文化民俗活動。
五 從事本市客家人之田野調查。

六

從事客家文獻蒐集彙整。
七 其他客家事務相關事項及不動產之管理運用。
前項 推展、獎助審查要點及不動產管理辦法另訂之。

董事會訂定

次董事會修訂

次董事會修訂

次董事會修訂

本會），依旦
定紐織之。

第四條

第二章

第五條

茶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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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第

本會設於臺北市，視業務需要，得在國內外設置分支機構。

維織與職權

本會設董事會，董事名額十五人，並設置監察人五人。但經臺北市政府（以

下忙稱本府）核；者，董事總人數得超過十五人，監察人人數得超過五人。

董事及監察人應有二分之一 以上名額由奎亙：指派本府公務人員擔任。其餘名

額 經董事會就下列人士推蔦人選，並由本府道選後，由董事會聘任：

客籍團髖代表。

二 客籍藝文界代表。

三 企業界、學界、專家代表。

董事會得推蔦二倍於應過選人數之名單。

董事及監察人任期二年，經過聘得連任之，並以一 次為限。連任之董事人數，

不得逾改聘董 總人救三分之二；董 由本府公務員擔任，應隨本職異動

者，不計入連任及改聘董事人數。董事及監察人為無玲職，如任期內有出缺

或因故辭職，依遴選備選人員排序補充，如蕪備選人員則由本府再行遍選，

並由董事會聘任，其任期以補足原任期為限。政府機關代表因任期或職務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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